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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函
地址：413415 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
號
承辦人：陳鵬文
電話：04-37061540
電子信箱：e-p155@mail.k12ea.gov.tw

受文者：高雄市立空中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4月21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國署高字第115540173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八 請至附件下載區(https://dis-attach.k12ea.gov.tw)以文號：

1155401732及認證碼：8865F5BFA2下載附件檔案

主旨：115學年度「高級中等學校學生預修大學第二外語教育課

程專班」補助經費申請案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大學辦理高級中等學

校學生預修大學第二外語課程要點」（以下稱本要點）規

定辦理。

二、依據108課綱（總綱及語文領域─第二外國語文課綱）規

定，第二外國語文課程為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部定加深加

廣選修課程（亦可於校訂課程規劃），以滿足學生興趣及

銜接生涯進路之需求而開設。高級中等學校亦可依據學生

需求與學校發展願景與特色，於校訂課程規劃第二外國語

文課程。

三、另依本要點第7點規定，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符合下列規定之

一者，得參加預修第二外語課程：（一）選修並取得高級

中等學校第二外語課程四學分。（二）委員會審查認定曾

修讀第二外語課程，且有下列情事之一：１、具第二外語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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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測合格證書。２、曾居住於該第二外語地區。３、具第

二外語基礎能力。

四、承前，基於108課綱及本要點規定，高級中等學校開設第二

外國語文課程及預修大學第二外語課程實有區別。爰此，

貴校開設課程需符合本要點第7點規定之學生選修條件。

五、貴校可與高中合作開設第二外國語文基礎課程，課程內容

應符合第二外國語文課綱之學習表現、學習內容等規範；

高中與大學合作開設基礎課程時，如由大學教師授課，鐘

點費依「公立大專校院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表」支

應。

六、申請程序及注意事項，說明如下：

(一)每開設一班皆須填報一份計畫書（含核章之經費表），

每班至多得補助新臺幣18萬元，欲申請補助者，請於即

日起至115年5月31日前，逕至「全國高級中等學校-資料

填報整合平臺及實名制管理系統」（https://sso_srv.

cloud.ncnu.edu.tw），填報申請計畫及上傳核章表

件。

(二)申請旨案時，得另行提出本署補助「113學年度大學辦理

高級中等學校學生預修大學第二外語課程專班學生通過

語言檢測報名費申請表」，請有意且符合申請條件之系

所（單位）於115年5月31日前，逕至「全國高級中等學

校-資料填報整合平臺及實名制管理系統」

（https://sso_srv.cloud.ncnu.edu.tw），上傳語言檢

測補助申請表。

(三)前項系統填報操作步驟，請詳閱說明會簡報；該簡報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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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至高級中等學校第二外語教育推動網站「說明會及研

習活動／資源下載」專區自行下載。

七、如有任何疑問，請逕洽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高級中

等學校第二外語教育推動計畫張小姐或程小姐，電話：06-

2617123分機503、573。

八、檢附本要點及115學年度申請說明會簡報各1份。

正本：各公私立大專校院
副本：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（第二外語團隊）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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